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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在哪里？

核心观点：

[Table_Summary]今年财政预算草案首次将“谋划新一轮财税改革”写入预算报告，提及五个方

面：一是税制改革、二是深化税收征管改革、三是推进财政资源统筹和预算管理、

四是完善转移支付体系、五是央地事权划分和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以上财政领域

的改革在今年及未来一段时间或将有哪些改革措施？我们结合近年来相关领域的

学术研究热点，提出以下可能的改革方向。

一是改革消费税、完善增值税，补充地方税源、促进内需增长。税制改革的前

提要确保宏观税负和基本税制的稳定，也就意味着今年税制改革重点不在于减税降

费或是新增税种，而在于完善税收制度、优化税收结构，其中消费税和增值税是今

年改革的重点。我们认为消费税方面近年来研究较多的便是探讨将其划为地方税种

或央地间的共享税种，进而能够有效拓宽地方政府收入来源，弥补“营改增”之后

地方政府的收入困境；增值税改革方面，由“生产地原则”向“消费地原则”或是

未来平衡区域间税源分配、同时促进消费的改革路径选择。

二是持续推进税收垂管和立法，减少税收竞争、强化税收法定。税收征管改革

方面，我们认为未来改革方向主要是结合国税地税合并和金税四期建设，加强税收

垂直管理，以减少偷税漏税和区域间的税收竞争。其次，对于税收和各项费用的征

缴需要完善立法，减少税收和费用征管的随意性，强化税收法定原则。

三是预算改革和融资统筹是打破支出固化、促进资源统筹的突破口。目前我国

财政面临的主要问题或不在于总量层面是否还有债务或支出扩张的空间，而在于结

构上央地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存在一定失衡，又由于现行财政预算的编制方

法“只增不减、只动增量不动存量”，导致支出固化，结构性失衡难以调节。因此，

预算改革是解决支出固化问题的“钥匙”：一方面是完善政府预算治理体系，强化

预算绩效评价以建立预算编制科学化的激励机制。另一方面，近年来诸多研究也提

出创新预算编制，例如“零基预算”。所谓零基预算，是指全部预算支出在编制预

算时归零开始，根据重点发展方向，剔除以前年度不必要的支出项目，重新安排预

算收支。此外，政府融资的中央统筹方面，我们在今年的财政预算草案中也已经看

到了相关安排：即持续提高中央杠杆率，稳步推进地方政府隐债化解工作。

三是转移支付改革的重点在于建立“财随人走”的匹配机制。当前我国转移支

付体系存在一定程度的逆向选择，使得财政、基建及公共服务建设与人口流动不匹

配，未来改革重点应是建立“财随人走”的高质量发展路径。专业人才和技术的聚

集能够产生“正外部性”，有利于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人口向发达地区集中也是

全球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但过去我国由于对转移支付的制度依赖，导致部分财力

流动并未随实际人口流动而调整，以至于经济发达地区实际在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供给方面承受较大压力，而人口流出地出现部分基建过剩和债务风险。

五是事权和支出责任改革方向在于“事权上移、财力下移”。目前央地间事权

与支出责任划分中，中央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对清晰，较为复杂的是省级政府以及省

以下政府的支出责任划分。尤其是各省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存在一定差

异，相应的各省内不同层级政府间事权与收入划分需要因地制宜。但总体来看，目

前存在的共性问题是越到基层政府，财政压力越大，未来的总体改革方向应是推进

县和乡镇一级政府的事权上移、税收留成下移，适当扩大中央和省级政府的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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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以来历年预算报告均将财税改革作为当年财政重点工作，但每年具体改革内容有所不同，今

年与往年最大的不同是将“谋划新一轮财税改革”写入预算报告，并提及五个方面：一是税制改革、二

是深化税收征管改革、三是推进财政资源统筹和预算管理、四是完善转移支付体系、五是央地事权划分

和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以上财政领域的改革在今年及未来一段时间或将有哪些改革措施？我们结合近

期的学术研究热点，提出以下可能的改革方向。

一、改革消费税、完善增值税，补充地方税源、促进内需增长

《预算草案》改革中提及首要内容便是税制改革：“保持宏观税负和基本税制稳定的前提下，进一

步完善税收制度、优化税制结构，研究健全地方税体系，推动消费税改革，完善增值税制度”。

关于税制改革是列为财税体制改革首位，是最重要的改革领域。改革的前提也明确为要确保宏观税

负和基本税制的稳定，也就意味着今年税制改革重点不在于减税降费或是新增税种，而在于完善税收制

度、优化税收结构，其中明确提出消费税改革和完善增值税制度。

我们认为消费税改革方面可能探讨将其划为地方税种或央地间的共享税种，进而能够有效拓宽地方

政府收入来源，弥补“营改增”之后地方政府的收入困境。目前我国消费税为 100%归属中央的中央税，

2023 年全年收入 1.61 万亿元，占整体税收收入的 8.9%，是仅次于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第三大税种。

如果将其纳入地方税种，在有效补充地方税源的基础上，也能够提高地方政府扩大和促进消费增长的动

力，促进经济高质量转型。但是，鉴于消费税税基是具有较强的流动性的商品和服务，不适宜完全划分

给地方政府。我们认为未来部分消费税种划分给地方、或改为中央和地方共享税种是可能的改革方向。

表 1：中央和地方税种划分及收入占比

种类 特点 主要税种 税收占比 中央 地方

中央税
维护国家权益、实施宏

观调控所必需的税种

消费税 (含进口环节海关代征部分） 8.9% 100%

关税 1.4% 100%

车辆购置税 1.5% 100%

中 央 与 地

方共享税

同经济发展直接相关

的主要税种

增值税 38.3% 50% 50%

企业所得税 22.7%
100%

60% 40%

资源税

（海洋石油企业归中央，其余归地方）
1.7%

100%

100%

10% 90%

个人所得税 8.2% 60% 40%

城市维护建设税 3.1%
100%

100%

印花税 2.1%
100%

100%

地方税

与地方经济发展紧密

相关，便于地方进行调

控的税种

土地增值税 3.8% 100%

城镇土地使用税 1.3% 100%

房产税 2.1% 100%

车船税 0.79% 100%

契税 3.3% 100%

耕地占用税 0.8% 100%

资料来源：财政部、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增值税改革方面，我们认为由“生产地原则”向“消费地原则”或是平衡区域间税源分配、同时促

进消费的改革路径选择。我国增值税目前为中央和地方 5:5 分成的共享税，作为占税收收入比重 30%左

右的第一大税种，50%的地方分享部分是其重要税收组成部分。但长期以来，我国地方增值税收入的区

域间分配是按照“生产地原则”进行的，即产品生产地享有商品生产和销售过程中的大部分税收，而消

费地仅能保证享有商品销售最后一环的增值部分的税收。这种税收激励机制导致过去地方政府偏好于鼓

励投资建厂，而促进地方消费的动力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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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目前我国增值税立法已进入二审，从二审稿的调整变化中，未来可能得完善方向是进一步减

并税档和扩大抵扣范围，例如现行增值税相关政策规定，购进贷款服务、餐饮服务、居民日常服务和娱

乐服务，都不得抵扣进项。而二审稿中，不得抵扣进进项税额项目中，删除了贷款服务，同时将购进餐

饮服务、居民日常服务和娱乐服务不得抵扣情形，限定在了“直接用于消费”的情形。

图 1：2023 年各项税种占整体税收收入的比重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二、持续推进税收垂管和立法，减少税收竞争、强化税收法定

《预算草案》中关于财税体制改革的第二条提出：“深化税收征管改革，依法依规征税收费”。

税收征管改革方面，我们认为未来改革方向主要是结合国税地税合并和金税四期建设，加强税收垂

直管理，以减少偷税漏税和区域间的税收竞争。其次，对于税收和各项费用的征缴需要完善立法，减少

税收和费用征管的随意性，强化税收法定原则。

表 2：18 项税种立法时间及税收规模

税种 立法时间 生效时间 2022 年税收金额 税收占比

个人所得税 1980 年 9 月 1980 年 9 月 14,923.00 8.96%

企业所得税 2007 年 3 月 16 日 2008 年 1 月 1 日 43,690.00 26.22%

车船税 2011 年 2 月 25 日 2012 年 1 月 1 日 1071.96 0.64%

环境保护税 2016 年 12 月 25 日 2018 年 1 月 1 日 211.00 0.13%

船舶吨税 2017 年 12 月 27 日 2018 年 7 月 1 日 53.02 0.03%

烟叶税 2017 年 12 月 27 日 2018 年 7 月 1 日 133.13 0.08%

车辆购置税 2018 年 12 月 29 日 2019 年 9 月 1 日 2,398.00 1.44%

耕地占用税 2018 年 12 月 29 日 2019 年 9 月 1 日 1,257.00 0.75%

资源税 2019 年 8 月 26 日 2020 年 9 月 1 日 3,389.00 2.03%

契税 2020 年 8 月 11 日 2021 年 9 月 1 日 5,794.00 3.48%

城建税 2020 年 8 月 11 日 2021 年 9 月 1 日 5,075.00 3.05%

印花税 2021 年 6 月 10 日 2022 年 7 月 1 日 4,390.00 2.63%

增值税 未立法 未生效 48,717.00 29.24%

消费税 未立法 未生效 16,699.00 10.02%

关税 未立法 未生效 2,860.00 1.72%

房产税 未立法 未生效 3,590.00 2.15%

土地增值税 未立法 未生效 6,349.00 3.81%

城镇土地使用税 未立法 未生效 2,226.00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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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财政部，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目前我国 18 项税种中已有 12 项完成立法，增值税、关税在审议阶段，消费税列入预备审议项目。

自 2013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以来我国陆续推动了环保税、车辆购置税、资源税

等 9 项税种的立法和实施，目前还有增值税、消费税、关税、房产税、土地增值税以及城镇土地使用税

6 项尚为完成立法（如表 2 所示）。如前文所示，我国增值税已进入全国人大“二审”阶段（2023 年 8

月 28 日），而关税进入“一审”（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规定，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议程的

法律案，消费税草案列入预备审议项目。房产税、土地增值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尚未进入立法程序。

三、预算改革和融资统筹是打破支出固化、促进资源统筹的突破口

《预算草案》中关于财税体制改革的第三条提出：“推进财政资源统筹，提高预算管理完整性。优

化财政资源配置机制，打破支出固化僵化格局，集中财力办大事；加强政府融资的中央统筹。”

目前我国财政体制面临的重要问题不在于总量层面是否还有债务或支出扩张的空间，而在于结构上

央地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存在一定失衡，又由于现行财政预算的编制方法“只增不减、只动增量

不动存量”，导致支出固化、僵化，结构性失衡难以调节，政府财力难以流向真正有需求的区域和重大项

目建设。

因此，预算改革是解决支出固化问题的“钥匙”，具体改革方向：一方面是完善政府预算治理体系，

强化预算绩效评价以建立预算编制科学化的激励机制。另一方面，近年来较多研究也提出创新预算编制

方式和管理理念，例如“零基预算”理念的推广。我国目前预算制定基本是在往年支出规模的基数上，

按比例进行增减调整，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支出固化。而所谓零基预算，是指全部预算支出在编制预算时

归零开始，根据新的发展方向，剔除以前不必要的财政支出项目，重新安排预算收支，使财政支出的使

用符合现实需要。

此外，在政府融资的中央统筹方面，我们在今年的财政预算草案中已经看到了相关安排，即持续提

高中央杠杆率，推出了连续几年发行的超长期特别国债。与此同时，稳步推进地方政府隐债化解工作，

促进城投平台的转型发展。

四、转移支付改革重在建立“财随人走”的匹配机制

《预算草案》中关于财税体制改革的第四条提出：“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加强转移支付定期评

估和退出管理，优化资金分配，研究建立完善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转移支付激励约束机制。”

当前我国转移支付体系存在一定程度的逆向选择，使得财政、基建及公共服务建设与人口流动不匹

配，未来改革重点应是建立“财随人走”的高质量发展路径。目前我国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分为一般

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其中占比较大的主要为一般性转移支付，2023 年中央对地方的一般性转移

支付预算为 8.71 万亿元，专项转移支付预算 8499 亿元。我国转移支付机制是分税制改革时期建立起来

的制度，彼时我国区域间的流动人口规模较少，为了支持各省的工业化建设，由中央统一进行财政资金

调剂，鼓励区域间均衡的发展。其收益对象主要倾向欠发达地区，对于经济发展省份的转移支付规模较

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各区域间的经济禀赋开始有所区别，出现了大量涌向发达地区的流动人口，

发达地区公共建设需求日益增长，但转移支付仍然主要流向欠发达地区。

专业人才和技术的聚集能够产生“正外部性”，有利于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人口向发达地区集中也

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但与此同时，我国长久以来形成的转移支付制度由于过去的制度惯性，财

力流动并未随人口流动，以至于经济发达地区实际在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方面承受较大压力，

继而被迫限制户籍人口的流入。而人口净流出地区又对中央的转移支付形成了依赖，导致部分人口稀少

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出现过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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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2 所示，根据 2022 年各省常驻人口和户籍人口数计算，各省非当地户籍的实际常驻人口数量总

规模在 7000-8000 万人，而仅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五省市总人口流入就超过 6000 万人，占比

超过 80%，这与其获得的转移支付比例显著失衡。2022 年中央向地方的转移支付预算总规模超 8 万亿元，

上述五省市合计获得的转移支付资金占比仅为 8.5%。

图 2：31 个地区人口净流入规模与转移支付规模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五、事权和支出责任改革方向在于“事权上移、财力下移”

《预算草案》中关于财税体制改革的第五条提出：“落实落细已出台的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

责任划分改革相关方案，稳步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尤其是 2016 年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

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之后，基本明确了改革方向：一是适度加强中央的财政事权；二是保障地方履

行财政事权；三是减少并规范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四是建立财政事权划分动态调整机制。此后，

我国陆续出台了多个领域的央地间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改革政策（如图 3 所示），以及根据 9 项基本公共

服务的保障要求、各省间的经济与财政能力，将各个地区的中央与地方支付比例按照“86531”的标准分

类管理，即第一档由中央承担 80%的支出责任，第二档中央承担 60%的支出，以此类推，如图 4 所示。

图 3：中国央地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改革推进情况 图 4：九项基本服务保障及五档支出责任划分

事权与支出责任改革领域 政策发布时间 政策实施时间

基本公共服务领域 2018 年 1 月 27 日 2019 年 1 月 1日

医疗卫生领域 2018 年 7 月 19 日 2019 年 1 月 1日

科技领域 2019 年 5 月 22 日 2019 年 1 月 1日

教育领域 2019 年 5 月 24 日 2019 年 1 月 1日

交通运输领域 2019 年 6 月 26 日 2020 年 1 月 1日

生态环境领域 2020 年 5 月 31 日 2020 年 1 月 1日

公共文化领域 2020 年 6 月 4日 2020 年 1 月 1日

自然资源领域 2020 年 6 月 30 日 2020 年 1 月 1日

应急救援领域 2020 年 7 月 4日 2020 年 1 月 1日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目前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中，中央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对清晰，较为复杂的是省级政府及省以

下政府的支出责任划分，这便涉及到省以下的财政体制改革。尤其是各省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

存在一定差异，相应的各级政府事权与收入划分需要因地制宜。但总体来看，目前存在的共性问题是“越

到基层政府，财政压力越大”，未来的总体改革方向应是推进县和乡镇一级政府的事权上移、税收分成相

对下移，同时适当扩大中央和省级政府的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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